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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通訊（一六八） 

 

本會再接獲校方律師信 
 

 
各位同工： 
 

工會《通訊一六七》發出後一天，我們又收到大學當局委託何耀棣律師樓發出

的律師信。 
 

我們認為該律師信的指控並不合理，必須撤回。我們亦堅信，讓訴訟的當事人

根據實情說出有關情況，讓大家更深入了解案情及問題所在，或會令當權者感到

不快，但總得尊重我們的知情權，總得認同言論自由是本港的核心價值，也是普

世的價值。 
 
日後我們定必加倍小心，更審慎行事，但伸張正義，爭取權益，絕對沒有妥協

的空間，我們必會再接再厲，以理服人，義無反顧，堅持到底。 
 
隨函附上有關律師信(PDF File)及我們對該律師信的答覆，以供參考比照。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理事會 
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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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棣律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康樂廣場一號 
怡和大廈五樓 
 
何耀棣律師事務所： 
 

收到 貴公司二零零六年十一月二十九日之來函（下稱來函），指稱本會《通
訊一六七》及所附信件（下稱信件）有誹謗香港浸會大學之處，並要求撤回該通
訊。 

 
來函認為，上述通訊指浸大校方就「黎太入稟法庭申請司法覆核」所發的新

聞稿有不盡不實之處，實有誹謗成分。 
 
對此，我們有兩項質疑： 
 
(一) 貴公司在《通訊一六七》發表之前，已取得文稿，並為浸會大學提供法

律意見，請問該文稿從何而來？本會從未授權浸大當局在其通訊系統發
佈此文稿前可交予任何人省覽。當局未徵得本會同意前，擅自將文稿交
給他人，是否有違常規？是否開了審查言論的不良先例？ 

(二) 來函指責《通訊一六七》及信件均有誹謗成分，但所列出所謂“誹謗＂
之處，全屬信件之內容，卻未提及該通訊的任何段落。那麼，該通訊何
誹謗之有？沒有的話，卻指本會通訊誹謗浸大，豈非誣告？ 

 
同時，我們鄭重聲明，通訊指有關新聞稿不盡不實，均有事實根據。現僅以

兩例說明如下： 
 
(一) 不實之處：十月二十七日校方新聞稿指「高等法院法官即裁定第一次聆

訊（即八月十四日的正審聆訊）的和解協議有效。但根據信件第十一段
引述的法庭聆訊紀錄可見，法官並無對此作出裁決； 

(二) 不盡之處：上述新聞稿指「法官已裁定黎太的覆核申請敗訴，堂費由黎
太支付。」但卻隻字不提法官在庭上（十月二十七日）清楚頒令，「申
請司法覆核而引致的訴訟費歸申請人所有，意即由浸大支付。」（信件
第十四段）該新聞稿亦沒有解釋，由黎太支付的堂費只限於「非正審申
請」而引致的訴訟費（信件第十三段）。 

 
基於此，本會通訊指該新聞稿「不盡不實」，查實有據。對於 貴公司在

省覽有關法庭聆訊紀錄後，仍指本會誹謗香港浸會大學，我們深表遺憾，並保
留一切追究的權利。 

 
此外， 貴公司指本會未有回覆其於十一月二日之來函，亦與事實不符。本

會已於十一月七日以電郵回覆，日後亦會再作回應。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理事會謹啟 
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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